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民小學定期評量命題及審題機制實施要點 
    114.09.10課發會通過 

壹、依據：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 

三、桃園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貳、目的：  

一、維持定期評量紙筆測驗合乎專業性、診斷性、價值性、公平性、規範性，並恪遵評

量之保密與責任原則。 

二、落實定期評量紙筆測驗審題機制及迴避原則，並確實掌握評量之品質。  

參、定期評量紙筆測驗次數及科目：  

一、一年級及二年級，每學期二次，科目如下：國語、數學、生活課程。 

二、三年級至六年級，每學期二次，科目如下：國語、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英語。 

肆、定期評量紙筆測驗命題與審題原則： 

一、命題原則： 

(一)學期初由學年會議討論定期評量科目範圍及命題教師。 

(二)教師應秉持教師專業，依據課程計畫之目標命題。 

(三)命題內容應參照評量原則，兼具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等層面。 

(四)命題應兼顧難易度、鑑別度及適當的配分，並考量學生作答之時間。 

(五)試題敘述要明確，符合學生認知程度，並融入素養導向及生活情境。 

(六)試題應避免含有性別歧視、族群歧視或其他意識形態等爭議性題目。 

(七)命題參考其他資料者，應進行轉化，不得原文照錄。 

二、審題原則： 

(一)命題教師於評量日兩週前，依據定期評量試卷命題內容檢核表(如附件一)，先進

行試卷之自我檢核。 

(二)命題教師將試卷及試卷解答交由同學年或同領域教師，依據下列原則審核，並提

供相關的回饋與建議：  

1.命題範圍應符合教學進度。  

2.試題的敘述應清楚，力求選項完整無誤，避免錯別字。  

3.判斷題目內容的難易度是否適當。  

4.檢查字體及原稿附圖是否清晰易判讀，且配合題意。  

5.試題解答是否正確無誤。  

6.試題配分比例是否適切及正確無誤。  

(三)命題教師將命題內容檢核表經學年主任簽名後，連同試卷及及試卷解答送交教務

處及校長進行複核審查，並提供相關的回饋與建議：  

(四)命題教師與審題教師對於爭議性的題目，無法取得共識時，得提交教務處複閱並

保有最後審核修訂權，以維護學生權益。 

(五)命題教師依據審卷意見進行修正，並再次確認試卷是否還存在任何疑義之處，並

於修正後重新將試卷及試卷解答交給教學組長，以完成命題後續相關事宜。 

(六)配合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試卷審查通過後，命題教師須將試卷電子檔寄至以

下特教信箱jfes202@jfes.tyc.edu.tw 。 

mailto:jfes202@jfes.tyc.edu.tw


伍、迴避及保密原則： 

    教師子女就讀本校，除了迴避任教子女外，排定命題或審題時亦應迴避子女就讀的年

級，避免子女的評量成績受到質疑。若命題或審題教師子女就讀接受評量之班級，或

有其他需迴避情形，應主動告知教務處、學年主任或領域召集人，並另行安排其他教

師擔任工作。如未遵守保密原則，經查察屬實，則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處理。 

一、迴避原則： 

(一)命審題教師及印製與保管等試務人員遇須迴避情形時，應於工作分配時主動向教

務處、學年主任或領域召集人提出，確實遵循迴避原則。 

(二)如受限於教師編制人數，命審題人員無法遵從迴避原則之情況下，得由教務處安

排調整；教師仍應依教師專業知能及專業倫理，維護評量之公平性，恪遵保密原

則。 

二、保密原則： 

(一)試卷完成後交由教務處審查、印製、保管，命題及審題教師不得將試題流出或提

前讓學生練習。 

(二)命題及審題教師須注意試題之保密性，於公用電腦進行命題作業時，切勿將試題

儲存於開放可存取的儲存設備或網路空間。 

(三)命題及審題教師應妥善存放試題資料，以防試題外洩，且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皆

應嚴守評量試題之保密性，以維護學生評量成績之公平性。 

陸、本實施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民小學定期評量試卷命題內容檢核表 
     學年度第   學期   年級  第   次定期評量  請於    年    月    日前交至教務處 

科目 命題老師簽名 題型及配分百分比 

國語  

□國字（     ﹪） □注音（    ﹪） □改錯（     ﹪） 

□課文理解測驗（   ﹪） □照樣造句（   ﹪） □造句  （   ﹪） 

□閱讀測驗（   ﹪）     □        （   ﹪） □      （   ﹪） 

英語  
□聽力  （   ﹪）  □選擇  （    ﹪）  □填空  （    ﹪） 

□     （    ﹪） □     （    ﹪）  □     （    ﹪） 

數學  
□是非（   ﹪）□選擇（   ﹪）□填充（   ﹪）□計算 （   ﹪） 

□應用（   ﹪）□    （   ﹪）□    （   ﹪）□     （   ﹪） 

自然科學 
/生活 

 
□是非（   ﹪）□選擇（   ﹪）□填充（   ﹪）□簡答 （   ﹪） 

□題組（   ﹪）□    （   ﹪）□    （   ﹪）□     （   ﹪）  

社會  
□是非（   ﹪）□選擇（   ﹪）□填充（   ﹪）□簡答 （   ﹪） 

□題組（   ﹪）□    （   ﹪）□    （   ﹪）□     （   ﹪） 

自我 

檢核 

項目 

(務必

勾選) 

排
版
格
式 

□是 □否 
1. B4 試卷抬頭格式：第一行標楷體粗 22 號；第二行標楷體 18 號   
桃園市忠福國民小學 OOO 學年度第 O 學期第 O 次成績評量試題 

 語文 學習領域-英語  六 年級   班座號：     姓名：          

□是 □否 2.全卷編排一致：內文字型大小相同、段落左右對齊、邊界不小於 1.6 

□是 □否 
3.題號要在答案格前面：1.（  ）/題號潛能班建議使用非自動編號 

  選項數字不超過圈圈： 

試
卷
內
容 

□是 □否 
4.是否未直接引用出版社參考書或題庫光碟題目？ 

  或有參考時，有進行轉化，無原文照錄？ 

□是 □否 5.是否未直接採用歷年考古題？或未直接引用他校試題？ 

□是 □否 6.本次定期考試卷內容是否符合教學進度？ 

□是 □否 7.題目難易度是否適中？  

□是 □否 8.題目和選項的換行斷句是否合宜？(基於閱讀流暢度，試卷可超過 2 面) 

□是 □否 9.題目內容是否在另一試題中找到答案？ 

□是 □否 10.是非題和選擇題(不含題組)的配分是否超過總分的 1/2？ 

□是 □否 11.配分是否合宜？總分是否為 100 分？ 

編
印 

□是 □否 12.版面字體及附圖是否清楚？ 

□是 □否 13.試卷(含答案)是否繳交 B4 雙面？(審閱後，再繳交 B4 雙面空白試卷) 

潛能班考試

協助事項 

★三~六年級試題卷(電子檔/不含答案卷)請在教務處試題審查通過後，寄至以下 
  信箱 jfes202@jfes.tyc.edu.tw 。檔名及 mail 主旨請標示如下列示例：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三年級國語科 →113-1-1-三國 

學年/領域 
審題教師 
簽名 

 
學年/領域 
審題教師 
綜合意見 

 

教務處 
綜合意見 

 
校長 

綜合意見 

 

學年主任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mailto:jfes202@jfes.tyc.edu.tw

